昆 山 市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报 审 表

(既有建筑改造（含消防改造）工程)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昆山市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中心印 

	项目名称
	

	项目登记编号
	

	项目地址
	昆山市           镇（区）

	房屋产权单位
	

	建设（改造）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报审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原

项目概况
	建筑面积
	
	工程等级
	
	建筑类别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
	
	火灾危险性

类别
	

	
	设防类别
	
	结构体系
	
	基础形式
	

	改造建筑面积
	
	改造投资额

（万元）
	

	设计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设计项目负责人
	
	注册建筑师
	
	注册结构师
	

	勘察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勘察项目负责人
	
	注册岩土师
	

	特别承诺：本单位对本报审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报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如因弄虚作假等产生不良后果的，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既有建筑改造（含消防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送审资料

	政策材料

	1
	昆山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报审表（既有建筑改造 (含消防改造) 工程）

	2
	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
	原建筑工程竣工备案证明或房产证

	4
	项目立项批文或投资备案证（工业类项目若改变生产工艺等情况需提供）

	5
	租赁合同及房屋产权单位同意改造的证明文件（如改造建筑为租赁建筑）

	设计文件

	6
	全套施工图设计文件（包括总平面图、各专业计算书）

	其它资料

	7
	生产工艺和生产人员配置说明（工业项目需提供）

	8
	原主体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原主体如非本机构审查的项目需提供）

	9
	原主体消防审核意见(符合《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且原主体消防如非本机构审查的项目需提供)

	10
	消防设计文件（住建部第51号令第十四条中的特殊建设工程需提供）

	11
	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建筑进行改造，应提供相应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原建筑结构安全鉴定意见或报告

	12
	原审查盖过章的施工图（如原未审查的施工图则提供城建档案馆存档图）

	13
	初步设计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报告（加层、苏住建抗〔2020〕295号文件第二、1条规定之外的改造建筑）

	报

审

注

意

事

项


	1.全套施工图应一次性报送，上传图审系统。

2.设计文件及各专业计算书应字迹清晰、签字齐全，加盖设计单位出图章（建筑、结构专业图纸及计算书还需加盖注册人员执业印章）。

3.建设单位在项目报审时，必须同时提交本表，本表所填项目名称（含子项）必须与所报送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的名称一致。

4.建设单位在初审意见回复之前，请按照系统中收费单所示金额缴纳费用并领取发票。

5.建设单位自收到审查意见书后，应督促勘察、设计单位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意见回复，整个回复过程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超过3个月仍未回复结束或回复次数超过3次仍不能符合要求的项目，将视为审查终止。建设单位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取回所有审查资料，重新组织报审。逾期图审中心则不再保留该项目审查资料。

6.技术性审查工作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在3个月内补齐相关材料上传至图审系统，下载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及图纸，逾期未补齐的，图审中心不承担相关责任和保存图纸（含勘察文件）的义务。

7.审查过程中，若修改内容涉及各专业图纸有重大变更的，则应按要求重新申报施工图审查。

8.若与规划不符时应提供规划变更批准文件（昆住建〔2020〕64号文件规定需要进行规划变更确认的情形）。

9.设计单位回复时，图纸中修改之处应用云线标出。

10.图纸报审咨询电话：0512-57392080


附表1

设计单位人员信息表

项目名称：                                                
	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
	注册类型及等级
	执业印章号
	从事专业
	在项目中担任的角色

	
	
	
	
	
	
	

	
	
	
	
	
	
	

	
	
	
	
	
	
	

	
	
	
	
	
	
	

	
	
	
	
	
	
	

	
	
	
	
	
	
	

	
	
	
	
	
	
	

	
	
	
	
	
	
	

	
	
	
	
	
	
	

	
	
	
	
	
	
	

	
	
	
	
	
	
	

	
	
	
	
	
	
	

	
	
	
	
	
	
	

	
	
	
	
	
	
	

	
	
	
	
	
	
	


                     设计单位(盖章)：

附表2

勘察单位人员信息表

项目名称：                                                
	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
	注册类型及等级
	执业印章号
	从事专业
	在项目中担任的角色

	
	
	
	
	
	
	

	
	
	
	
	
	
	

	
	
	
	
	
	
	

	
	
	
	
	
	
	

	
	
	
	
	
	
	

	
	
	
	
	
	
	

	
	
	
	
	
	
	

	
	
	
	
	
	
	

	
	
	
	
	
	
	

	
	
	
	
	
	
	

	
	
	
	
	
	
	

	
	
	
	
	
	
	

	
	
	
	
	
	
	

	
	
	
	
	
	
	

	
	
	
	
	
	
	


                     勘察单位(盖章)：

附表3：

各单体改造说明
	
	单体1
	单体2
	单体3

	单体名称
	
	
	

	是否消防特殊工程（必填）
	
	
	

	原建筑概况（需说明原单体建筑面积、层数、高度、结构等情况）
	
	
	

	本次改造概况（需说明改造面积、所处层数及具体位置等情况）
	
	
	

	建筑性质及内部功能、火灾危险性类别改造前后的变化
	
	
	

	各专业改造内容简述（如为局部改造，各专业还应说明对未改造部分的落实措施，确保不影响未改造部分正常使用）

	建筑
	
	
	

	
	结构
	
	
	

	
	给排水
	
	
	

	
	电气
	
	
	

	
	暖通
	
	
	


                                                    设计单位(盖章)：

附件4：
既有建筑局部改造（含消防局部改造）承诺书
兹有                               项目局部改造设计施工图委托你们审查，现承诺如下：
经房屋产权单位、房屋承租使用单位、设计单位各专业确认，本项目局部改造对未改造部分不会造成使用、结构、消防等方面的安全影响，确保未改造部分仍能按原设计用途正常使用。
上述承诺如有不实，由此引发的后果，本单位及个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房屋产权单位（盖章）：               房屋承租使用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盖章）：
                                                 设计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承诺书
兹有                          改造项目，现承诺如下：
本次改造项目按照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司承诺处理好涉及的相邻权关系，并负责处理由此引发的相邻权矛盾。
上述承诺如有不实，由此引发的后果，本单位及个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建设单位法人签字：
建设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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